关于统计2013年上半年科研工作业绩分的通知

各分院（部）、处(室)、各位教职工：

      2013年上半年科研工作业绩分统计工作即将开始，具体工作安排如下：
1、统计范围为：2013年1月1日到2013年6月30日之间所取得的科研项目与成果。
      2、材料要求：
（1）论文：论文成果登记表1份，论文原件1份、复印件1份（复印刊物封面、版权页、所有目录、本人论文全部页数、封底）。收录论文同时提供收录证明原件1份和复印件1份。
（2）著作（不含教材）：著作登记表1份，著作原件1份，复印件1份（复印刊物封面、版权页、所有目录、本人编写章节说明页、封底）。
（3）授权的专利：专利登记表，专利证书原件1份，复印件1份。
（4）科研获奖：科研获奖登记表1份，获奖证书与获奖文件原件1份、复印件1份。获奖项目研究报告或论文复印件1份。
（5）被采纳的研究报告：研究报告成果登记表1份，有效的研究报告采纳证明材料原件1份（盖采纳单位章）、复印件1份，研究报告复印件1份。领导批示原件1份、复印件1份。
（6）艺术设计类：艺术类科研成果登记表1份；参展或获奖的证书、发表的专业杂志原件1份，复印件1份。

         （7）项目：项目登记表1份；立项项目下达文件、项目合同、结项文件或结题证书原件各1份，复印件1份。

注意：立项项目上交材料中，通过学院申报并由学院作为主持单位的项目，只需报送登记表即可。与其他单位联合申报，且在科研处备案的，同时上交登记表、文件、合同或申报书等材料。未通过学院申报，且未在学院科研处办理备案手续的，不予登记。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3、登记时间安排
       成果登记截止时间2013年6月30日。请各分院（部）、处室通知到本单位所属的全体人员。
        请教职工个人将成果登记表、成果原件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送到科研处（行政楼507室）屠娟丽老师处，办公室电话：558158。同时将业绩分登记表电子件（登记表填写时根据表内提示，注意格式要求）、获奖证书、论文等扫描件打包后发送到邮箱：121433605@qq.com。
        4、其他事项
（1）6月30日前已录用，但未收到杂志原件的论文或者其他材料，下半年再统计科研业绩分。嘉职院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不用上交原件和电子件，但要登记到统计表中。
（2）复印件均采用A4纸单面复印，左右留装订距离，为免存档装订时遮住部分文字。

（3）上交纸质稿的同时，请上交所有材料的电子扫描件1份。采用彩色扫描，单张JPG图片的大小控制在500-1000KB之间，图片请按封面、目录、正文和封底的前后次序统一命名。复印件和扫描件均要求清晰，端正。电子稿上交时每人一个文件包，文件包命名为教师姓名加所在部门，如屠娟丽（科研处）。
      （4）纸质材料上交的时间统一安排在6月26日、27日、28日三天内，上午8：00-11：30，下午14：00-17：30。所有材料必须当面审查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登记入册。同时，请各位教职工登录数学校园完善个人科研成果（各类成果扫描后上传到数字校园）网上登记工作。
    （5）有关事项，需要咨询的，请联系屠娟丽老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5月29日
